
关于加强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使用管理的通知

晋财综〔2008〕68号

各市财政局、建设局（房地局）：

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的规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通知》（晋政发〔2008〕2号）文件要求，为实现2008年底前，全省设区城市及所辖县（市）对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城市低保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关怀落到实处，现就加强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使用管理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市收到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后，应当按照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户数分配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迅速下达到实施住房保障工作的所属市、县。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并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不得截留、挤占、挪作他用，也不得用于平衡本级财政预算。若有结余，可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

二、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住房保障工作中的租赁补贴。用于廉租住房补贴开支后仍有结余的，可用于

弥补购买、改建、租赁廉租住房。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发放，各市、县廉租住房管理部门要按照廉租住房供应方式，严格申请、公示、审核等制度，及时、准确地发放给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三、购买、改建、租赁廉租住房使用廉租住房保障补助资金，使用方案和使用计划应当经省财政厅、建设厅批准后方可使用。申报程序为：县（市）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提出廉租住房资金使用方案和使用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联合报市财政、廉租住房管理部门；经市财政部门和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提出审核意见，联合报省财政厅、建设厅审批。

1、购买廉租住房资金使用方案，应当包括购买房屋套数、户型、面积、价格，房屋位置，房屋出售单位、购买价格、资金使用计划等内容以及购买意向协议。

2、改建廉租住房资金使用方案，应当包括已收购旧有住房和腾空的公有住房房屋位置、房屋现状、户型、面积、设施设备情况，改造、维修工作方案及工程预算等内容。

3、租赁廉租住房资金使用方案，应当包括租赁房屋套数、户型、面积、租金标准，房屋位置，房屋出租单位、资金使用计划等内容以及租赁意向协议。

四、购买、改建和租赁廉租住房，由市、县（市、区）廉租住房管理部门根据省财政厅、建设厅的批复，持工程合同和工程进度、购（租）房合同，提出预算拨款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拨付。

五、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在安排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时，首先要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的规定，确保将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计提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余额全部用于廉租住房保障。其次要按规定将土地出让净收益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廉租住房保障。上述两项资金不足的，市、县财政必须通过本级预算安排。省财政厅下达各市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已经考虑了廉租住房保障因素，各地要统筹使用。省财政厅、建设厅下达的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和廉租住房保障工作奖励资金等补助性资金，要严格按规定管理使用。

六、每年年度终了，市、县（市、区）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当年廉租住房保障情况和下年度廉租住房保障计划，同时报送中央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收支情况。年度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出现资金结余，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以结转下年安排使用，廉租住房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在编制、审核下年度廉租住房保障支出项目预算时，要将上年滚存结余资金一并纳入其中。

七、各市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廉租住房行政主管部门，将市、县 （市、区）年度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附表，于次年2月10日前报省财政厅和省建设厅备案。

八、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不按照规定筹集、安排使用和管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要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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